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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 109 年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 年 9 月 18 日 (星期五) 上午 9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會 5 樓第 1 會議室 

主席：李召集人仲威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洪信純 

出席人員：莊副召集人慶達、蔡副召集人清標、廖委員義銘、

陳委員國恩、劉委員國列、沈委員建中、許委員

啟業、謝委員亞杰、黃委員世偉、王委員茂城、

徐委員守國、陳委員詩鍾、王委員益群、邱委員

裕順、陳委員兼執行秘書明進、黃委員向文、邱

委員永芳 

列席人員：吳副處長茂興、王科長永昌 

請假人員：楊委員治宇、黃委員元冠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 

非常感謝各位委員參加 109 年廉政會報，廉政會報設置

主要目的是讓單位更能前進，也希望各位委員都能做到

預防重於治療，若發現本會或單位有任何不安定的跡象

或徵候，請立刻反應、快速處理，這才是設置廉政會報

最主要目的。另外就是藉由本會報將發生的事情互相溝

通，將好的意見提出，促進廉政業務更加完善。我們很

多事情都以「成果」來看，成果當然很重要，但是更重

要的是要看「歷程」，歷程的經過，是否有值得我們借

鏡之處；也許成果是好的，但是歷程中間有很多地方可

能未盡完美，所以針對做得不好的地方要檢討，視法規

面或執行面需求，進行補強、修正，一次次檢討、修正

後，就能把事情做好、做到位。這觀念我在很多場合都

一直在提醒同仁，相對的，在今天的廉政會報，也要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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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政風同仁就此觀念好好思考。今天秘書單位準備了很

多專題報告，也希望各位委員能夠不保留地提出意見，

尤其是今天特別請到廖教授出席，也希望廖教授以外部

人員身分能夠提供本會相關意見，讓我們辦理廉政工作

能盡善盡美。 

貳、 上次廉政會報主席指(裁)示事項管制及辦理情形：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原則同意解除列管，但有幾點仍請政風處持續辦

理：第一個是項次二「陽光法案」，本會 108 年財

產申報授權率已達到 98.83%，希望目標達到

100%，尤其是人員異動部分，要特別注意。第二

個是項次六「增加外聘委員人數」，本會 109 年度

雖已增聘一名，但因外聘委員易因臨時有事而無法

參加本會報，還是希望增加外聘委員。第三個是項

次七「政風機構人力配置」爭取，政風處編置員額

報告修正請增部分，請持續積極跟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爭取盡快核定；另分署以上設置政風機構部

分，因海巡署各分署為預算支用單位，管理幅度廣

大，實際上有設置政風機構必要，請與法務部廉政

署反映協調設置事宜。 

二、 餘洽悉。 

參、 本總處 109 年廉政工作報告：(略) 

主席裁示：政風處能夠在有限人力下，將各項業務推展

按既定計畫推定，難能可貴；但精益求精，

好要更好，希望在推動廉政業務過程中能夠

將好的地方保留，補足不足的地方。餘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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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專案稽核報告 

題目：109 年各處、室自行申購品項專案稽核 

報告單位：本會政風處(略)。 

主席裁示：報告將相關缺失寫得很清楚，雖然都是小缺

失，但是小處不防，將會慢慢衍生出大問

題；所以還是要將微小處做好；餘洽悉。 

伍、 專題報告 

題目：近期他機關涉貪案件分析及策進作為 

報告單位：本會政風處(略)。 

主席：洽悉。 

陸、 提案討論 

一、 政風處：辦理「110 年本會所屬機關（構）小額物

品採購專案稽核」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，提醒 109 年已發生之缺失

在 110 年能夠確實改進，不容許同樣

問題再發生。 

二、 政風處：本會 110 年至 114 年廉政會報專題報告單

位。 

主席裁示：本案規劃各業務處輪流報告知時程過

久，應可改以於每次會報中，分別由

各單位提出約 8 分鐘的報告，而會議

時間可以適時稍作延長之方式；本案

退回，另以簽陳辦理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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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。 

捌、 主席結論 

今天政風處報告的各專題，值得各位重視；以下幾點提

醒大家： 

一、 廉政最重要的是教育宣導。「教育」能讓所有人建

立-「我要遵守廉政規範」觀念，就像我們從小被

教育不能殺人、不能傷害別人的教育一樣，違反

廉政就是傷害自己，所以教育是很重要的。接著

就是持續不停地「宣導」，人有時候會走偏，就像

報告中微電影情節一樣，當理性無法控制誘惑

時，就會犯錯。所以教育與宣導要持續作為。 

二、 有關「防貪」部份，就像報告中涉貪案例，一個

巴掌拍不響，有索才會給。所以我們要教育同仁

不能有「索」的動作。也要同時教育廠商不能

「給」，若同仁有索討的行為，應立刻向機關反

映。這樣能相當程度在同仁走偏時候予以制止，

也是幫助同仁。防貪應做雙向要求，例如拉法葉

艦軍購案中，於契約中因載明有禁止他廠商不可

行賄條款，最後我們政府在向契約對方求償時，

對方也只能依條約賠償。 

三、 再來是專案稽核，如前面所言，大家都看結果不

看過程，專案稽核就是看過程是否有問題，並能

夠解決問題，不造成後續問題，才是專案稽核的

目的。所以專案稽核要好好做，才能達到我們想

要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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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請政風處強化「保密」和「保防」業務。保密常

見迷思是，「非密級」文書可以不用保密或不受規

範。但保密是指，職務上知悉之資訊不得向無關

人員透露，所以大家都應該建立基本的保密觀

念。中國大陸日益強大，首要目標就是臺灣，而

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臺灣內部滲透。請政風處協

助本會就保防業務做好，也請各同仁從蛛絲馬跡

中反映、處理，才能有效確保機關安全。 

以上，非常感謝各位同仁及廖教授，本次會議到

此結束。 

玖、 散會 

 


